附件1-2


浙江省知识产权奖
专利奖（发明专利）申报表
（被推荐者是单位的用表）

被推荐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推荐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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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基本情况和推荐意见
	单位名称
	
	推荐单位类别
	

	通讯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组织机构代码
	

	联系人
	
	办公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真
	

	推荐意见：（应当就被推荐者的发明专利专利质量、创新性、实施效益及发展前景、运用及保护举措等方面提出明确意见，内容包括权利稳定性、文本质量、先进性、通用性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发展前景、专利运用、专利保护等。限800字）














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


被推荐者基本情况
	项目名称
	

	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地址及
邮政编码
	

	项目曾获荣誉
	

	开户银行
	
	对公银行账号
	




	被推荐者简介

	（由被推荐单位填写基本情况，主要内容包括单位成立时间、主要工作领域和工作业绩、获得的相关荣誉等，限800字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、被推荐项目基本信息
	专利号
	

	发明名称
	

	IPC分类号
	

	第一权利人
	

	国外同族专利号
	

	是否在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上备案
	填是或否

	专利申请日
	

	授权公告日
	

	发明人
	1.

	
	2.

	
	3.

	
	......

	其他权利人
	1.

	
	2.

	
	3.

	
	......




二、被推荐项目情况
	1．项目概述

	（由被推荐单位填写，主要内容包括被推荐项目基本情况、主要特点及应用成果，限200字）




	2.专利质量

	（由被推荐单位填写，主要内容请对照自我评价表中《发明专利评价细则》“专利质量”相关要求说明情况，限500字）






	3．创新性

	（由被推荐单位填写，主要内容请对照自我评价表中《发明专利评价细则》“创新性”相关要求说明情况，限500字）







	4.实施效益及发展前景

	（由被推荐单位填写，主要内容请对照自我评价表中《发明专利评价细则》“实施效益及发展前景”相关要求说明情况，限500字）

	5.运用及保护举措

	（由被推荐单位填写，主要内容请对照自我评价表中《发明专利评价细则》“运用及保护举措”相关要求说明情况，限500字）





三、被推荐项目经济效益说明表

	            时  间
项  目
	实施日至2024年底
	2022年
	2023年
	2024年

	产量
	
	
	
	

	新增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
	
	

	新增税收（万元）
	
	
	
	

	新增利润（万元）
	
	
	
	

	新增出口额（万元）
	
	
	
	

	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
	
	
	

	经济效益说明（或列表）：（500字以内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备注：由被推荐单位填写，应写明经济效益计算过程，并围绕专利实施以来新增销售额、利润、出口额，及专利密集型产品在同类产品/服务的市场份额占比等进行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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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已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质量奖（省知识产权奖）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知识产权评审实施细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，对被推荐者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，审核其所提交的材料，按照有关规定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
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按规定接受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

被推荐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已全面知悉《浙江省人民政府质量奖（省知识产权奖）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知识产权评审实施细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规定，自愿参评浙江省知识产权奖，并承诺如下：
1.所参评知识产权项目在权利有效期内且稳定有效，没有权属争议；
2.所参评知识产权项目涉及的权利主体均符合相关资格条件；
3.所参评知识产权项目涉及的权利主体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知识产权等行为；
4.所参评知识产权项目涉及的权利主体3年内各级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合格，无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事故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）；
5.所参评知识产权项目涉及的权利主体在经营及社会活动中，诚实守信，无严重不良诚信记录；
6.所提交的材料均真实合法，所提供的数据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；
7.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及评奖纪律要求。
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按规定接受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